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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處 修
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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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圓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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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因
緣—

聞
正
法
圓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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涅
槃
為
上
首
。 

能
熟
解
脫
慧
之
成
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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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瑜
伽—

修
習
對
治
。 

修  

果—

世
間
道
清
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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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世
間
道
清
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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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生
圓
滿 

依
內

5
，
依
外

5
。 

二
、
聞
正
法
圓
滿—

依
說
法

2
，
聞
法

4
。 

三
、
涅
槃
為
上
首
︵
有
10
法
轉
︶ 

實
、
德
、
能
、
遠
離
、
淨
蓋
、
思
智
、
無
間
、
殷
重
、
修
智
。 

發
起
二
種
︵
生
死
、
涅
槃
︶
勝
解
。 

證
得
眾
苦
邊
際
。 

P.S. 

1.
慚
、
愧
。 

2.
四
正
行
。 

3.
信
。 

4.
樂
遠
離 

5
門
定
資
糧
。 

5.
淨
諸
蓋
、
惡
尋
思 

5
蓋
。 

8
惡
尋
思
。 

6.
修
方
便
︵
常
、
委
念
︶—

6
力
成
就
。 

︵
七
支
所
攝
︶ 


